
111-112年桃園大溪學研究徵件計畫



徵選之研究領域

桃園大溪與臺灣其他區域或國際進行比較分析。

以大溪地區相關人文史地、社會科學、藝術、
建築、景觀及生態環境為題。



徵選類別
A類.田野紀實 B類.專題研究論文 C類.學位論文改寫為專論

國內現職(於大學院校、學術研
究單位、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

專家學者、研究者及
從業人員；
民間單位研究者。

計畫撰寫專題研究論文者。

已取得博、碩士學位者
(申請截止日前3年內)；
在學或應屆畢業生。

計畫將已完成之學位研究論
文，發展、改寫為專論者。

一般大眾

對桃園大溪地區相關人文風土、
民俗傳說、常民生活等有深度
瞭解或鑽研者。



名額稿費新臺幣

每年總量以1-2名為原則
每篇3萬元

A類.田野紀實
每年總量以1-2名為原則
每篇５萬元

B類.專題研究論文

每年總量以1-2名為原則
每篇５萬元

C類.學位論文改寫為專論



共通條件須知

01
未曾「正式出版」為限。

繁體中文撰寫

不包含附錄、參考書目等。

1-3萬字為原則02

每人每次以提送1件為限。

以個人名義03

04

05

06

自行取得圖像、訪談授權。
引用須符合規範及著作權規定。

文責自負

在學時獎學金、培育計畫除外。
須據實以報公本館參酌。

以未曾受委託、指導、獎補助為原則

相關證明須檢附佐證文件
完整填具申請書

各類個別條件詳簡章第二條



(五) 研究計畫書一式5份
內容須含：

1. 研究題目。
2. 研究動機與目的。
3. 文獻回顧與分析。
4. 研究方法。
5. 參考文獻。
6. 預期章節架構與研究成果。
7. 預計執行期程。

繳交
資料(一) 申請書1份。

(二) 履歷表1份。
(三) 相關著作證明1份。
(四) 申請之計畫受獎補助證明1

份（無則免）。

(一)申請書1份。
(二)履歷表1份。
(三)相關著作證明1份。
(四)申請之研究計畫受獎補助紀

錄及其證明1份（無則免）。

A類.田野紀實 B類.專題研究論文

(五) 調研執行計畫書一式5份
內容須含：

1. 調研題目與問題意識。
2. 預計田調口訪之對象、踏查之場所
等。

3. 初擬參考書目或資料來源。
4. 初擬章節架構。
5. 預計達成目標及重要性。
6. 預計時程。



(一)在學或應屆畢業生：
1. 申請表1份。
2. 在學證明1份。
3. 業經所屬院校系所核定或經考（口）試之研究計畫1份。
4. 所屬學系教授或指導教授推薦函1封。
5. 擬改寫之完整專論大綱及內容初稿一式5份。
6. 申請之研究受獎補助證明1份（無則免）。

C類.學位論文改寫為專論

(二) 自申請截止日前3年內，取得博、碩士學位者：
1. 申請表1份。
2. 學位證書證明1份，如為證書影本應註明「與正本相符」字樣。
3. 完整學位論文一式5份（含電子檔1份）。
4. 專家學者推薦函1封。
5. 擬改寫之專論大綱一式5份。
6. 申請之研究受獎補助紀錄證明1份（無則免）。



111-112年執行期程：
當年度研究 跨年度研究

111年完成與本館簽約。

請審慎評估研究計畫所需之執行時程，並於申請表擇定期程，將納入評審考量

須於111年11月1日（遇假日順延1日）
前交付研究成果，供本館辦理成果審查。

須於112年11月1日（遇假日順延1日）
前交付研究成果，供本館辦理成果審查。

111年完成與本館簽約。



評審作業程序

由本館召開
討論決議合約異動

工作會議

無法如期、如質完成
變更研究題目
終止研究

提出合約異動

依會議決議變更

合約變更

終止合約
• 結束研究書寫
• 退還稿費

A類.田野紀實

館內書審
資格初審

內容複審
• 組成評審小組：外聘委員至
少3名+本館有關人員

• 召開評審會議

擇優簽約
• 依評審會議意見修正「調研執行計劃書」
• 經本館核定後簽定合約
• 執行調查研究
核撥30%稿費

結案

• 依約定期限內交付成果。
• 由評審小組召開審查會議
• 修正後核給稿費

成果審查

核撥70%稿費

複審標準
•調研計畫內容可行性（40%）
•調研計畫內容真實性（40%）
•供公眾近用之價值性（20%）



由本館召開
討論決議合約異動

工作會議

無法如期、如質完成
變更研究題目
終止研究

提出合約異動

依會議決議變更
合約變更

終止合約
• 結束研究書寫
• 退回稿費

B類.專題研究論文

館內書審
資格初審

• 組成評審小組：外聘委員至少3名
+館內有關人員

• 召開評審會議

資格複審

成果審查
• 依約定期限內交付成果
• 由評審小組召開審查會議
• 修正後核給稿費

結案

擇優簽約
• 依評審會議意見修正「研究計畫書」
• 經本館核定後簽定合約
• 執行研究

核撥30%稿費

• 架構與方法完整性+參考資料嚴謹性
（40%）。

• 內容學術價值+其參考利用價值
（40%）。

• 主題之重要性、創新性（20%）。

複審標準

核撥70%稿費



C類.學位論文改寫為專論

1.館內檢核條件
2.符合者外部書審

資格初審

由本館召開
討論決議合約異動

工作會議

無法如期、如質完成
變更研究題目
終止研究

提出合約異動

依會議決議變更
合約變更

終止合約
• 結束研究書寫
• 退回稿費

• 組成評審小組：外聘委員
至少3名+館內有關人員

• 召開評審會議

資格複審 複審標準

• 依評審會議意見修正
• 經本館核定後簽定合約
• 執行改寫

擇優簽約

核撥30%稿費

• 依約定期限內交付成果
• 由評審小組召開審查會議
• 修正後核給稿費

成果審查

核撥70%稿費

結案

• 架構與方法完整性+參考資料嚴謹
性（40%）。

• 內容學術價值+其參考利用價值
（40%）。

• 主題之重要性、創新性（20%）。



未有代筆、抄襲、改作、侵權等違反學術倫理、著作權或其他相關法規之
情事。

註明:「本著作oooooooo 獲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ooo年桃園大溪學
研究徵選通過」

「非專屬」授權本館得對其論文著作不限時間、地域、方式，加以重製、編輯、改
作全部或一部內容，並得對其論文著作及其重製物、衍生物或編輯物等加以利用。

若本館安排出版或公開於本館建置之網站時，獲選者應配合本館要求修正
或改寫。

提供參考文獻內相關研究資源予本館參考。

權利義務



獲選並已簽約者如有：

• 變更研究之必要
• 終止研究

須主動通知本館

若查知有左載情事本館有權：

• 不核予稿費。
• 取消或廢止資格。
• 追討稿費。

疑義由評審小組決定。

注意事項

本簡章相關事項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本館有最終解釋權。

同一著作如已獲得：

• 其他政府機關及民間單
位指導、委託。

• 政府機關獎補助。
• 正式出版。

本館有權拒絕申請。



111-112年申請受理時間：

當年度研究 跨年度研究

111年7月1日截止申請收件。

111年5月2日開放申請、收件。 111年5月2日開放申請、收件。

111年8月1日截止申請收件。



申請方式
請於申請受理時間內，依申請類別所須繳交之文件，將紙本與電子檔寄送至下列指定位置：

紙本文件：請親送或「掛號」郵寄至：335021桃園市大溪區普濟路11號後棟2樓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典藏展示組收；電話：03-3888600 分機270。

封面請敘明「桃園大溪學研究徵件申請」。

電子檔案：請寄至：80019012@mail.tycg.gov.tw
電郵主旨請敘明「桃園大溪學研究徵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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